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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卫生监督管理现状刍议

杨英杰

1　现状

自 1954年 8月 4日政务院批准《第一届全国工业

卫生会议决议》以来 ,我国的劳动卫生工作就建立了国

家卫生监督制度 ,并一直由卫生部门统一管理 ,在保护

工人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 40

多年来 ,在 “预防为主” 的方针指引下 , 劳动卫生事业

从无到有 ,从小到大 ,长足发展。全国自上而下地建立

了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机构 ;配备了各种监测、检验

和科研设备、仪器 ,培养、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专门人

才和专业技术人员 , 在劳动卫生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

富的管理经验 ,并将这些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政策法规 ,

成为国家卫生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但是 ,近些年来 ,全国人大常委员通过的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法》 (以下简称《劳动法》 )和国务院发布

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》都将劳动卫生监

督管理职责赋予了卫生和劳动两个部门。劳动行政部

门也发布了一些管理劳动卫生的法规性文件 ; 组建了

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 , 开展劳动卫生监测工作。

《劳动法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, 因此 , 具

有很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。 它是调整劳动关系以

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一些关系的基本法。劳动卫

生是在劳动过程中出现的 , 劳动的存在是产生劳动卫

生工作的前提 ,当然也就与劳动关系不可分割。对劳动

过程中不良劳动条件和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引起职业病

的防范的内容 ,理所当然地被列入 《劳动法》的有关章

节中 , 《劳动法》中明确规定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对遵守

《劳动法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,这就相当于劳动部门是

监督劳动卫生工作的执法主体。 企业管理者往往只重

视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急性事故的防范 , 忽略长期

在不良劳动条件下工作和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所致的慢

性职业病的预防。 在面对劳动部门和卫生部门双重监

督时 , 自然把砝码偏重于劳动部门一方。

劳动部门还组建了安全卫生检测机构 , 其检测项

目、方法与卫生部门也大致相同 ,且检测 、检验手段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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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较先进。 如果再制定出一些吸引劳动卫生专业拔

尖人才的优惠政策 , 卫生部门所具有的优势将不复存

在。

劳动部门介入劳动卫生监督管理 , 形成了卫生部

门与劳动部门在劳动卫生监督管理上分庭抗礼的局

面。两个部门对企业劳动卫生工作的多头管理、重复监

督和监测 ,给企业即管理对象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 ,引

起了企业的反感 ,削弱了劳动卫生工作 ,更有悖于人民

政府的职责。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,要结束这

种局面 ,使劳动卫生监督管理步入正轨 ,更好地为经济

建设服务 ,首先要解决劳动卫生究竟由谁来管的问题。

笔者认为 ,应该尊重劳动卫生工作四十多年的历史 ,承

认劳动卫生学是预防医学的重要分支。尊重历史 ,尊重

科学 ,劳动卫生就理所当然地应由卫生部门来管 ,谁来

管的问题解决了 , 如何管的问题就不难了。

2　建议

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 , 应从法律和经济两个方面

入手。

2. 1　制定 《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法》 , 完备劳动卫

生标准

多年来 , 劳动卫生工作一直是在法制建设滞后的

情况下进行的 ,迄今也没有一部劳动卫生单行法。卫生

部门只是依据一些广义上的法—— 有关劳动卫生的条

例、 办法、决议 、决定以及散见于一些法规、 法令中的

条款。在法制建设日臻完善、人们法制观念不断增强的

新的历史时期 ,亟待制定一部《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

法》 , 以明确规定劳动卫生监督、 监测的职责、 职权界

限 , 确定卫生行政部门是劳动卫生监督管理的惟一主

管部门 ,卫生标准是卫生监督的法定依据。在目前劳动

卫生法律、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,更应注意发挥卫生

标准这一具有强制性武器的作用。 卫生部门应加快卫

生标准的制定 , 以补充法律法规的不足。

2. 2　增加劳动卫生经费投入 ,控制、减少劳动卫生监

测收费项目

劳动卫生机构经费不足和实行有偿服务是卫生部

门和劳动部门对企业有毒有害作业场所进行重复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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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、双重收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,劳动卫生管理绝不能以

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。要做到这一点 ,改变两家争

相收费的现状 ,就必须保障劳动卫生工作的经费来源。

这就需要国家财政部门增加对劳动卫生机构的经费投

入。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,一分为二地向卫生

和劳动两个部门提供同一种经费势必造成财力的浪

费 ,至少是财力资源配置不尽合理。如果把人力、财力

集中投入到卫生部门 ,其结果必然是扶持、壮大劳动卫

生与职业病防治机构 , 促进劳动卫生事业的健康发

展。 　　　

(收稿: 1996-11-15　修回: 1997-02-24)

沈阳地区厂矿企业基层卫生保健网模式

和管理制度的研究

张群朝　寇庆瑞　蔡丽宏　董　华　崔　康　于　飞

　　厂矿企业基层卫生保健是我国初级卫生保健的重

要组成部分 ,它对于实现 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

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。

如何确立一种既符合我国国情 , 又适用于我国各

类企业的卫生保健网模式和管理制度 , 以切实保护广

大职工的健康 ,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1　调查研究的对象与方法

选择冶金、 化工、 纺织、 机械和轻工五个行业 80

家有代表性厂矿企业为调查对象 , 按企业职工人数划

分大 ( 5000人以上 )、 中 ( 1000～ 5000人 )、 小 ( 1000

人以下 )三种类型 ,采用对全市厂矿企业一般情况先摸

底 ,然后对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详细调查的方法。由经

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深入企业按调查表内容进行调查。

全部资料经两次审核无误后 , 录入计算机统计分析。

2　调查内容和结果

沈阳是一个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城市 , 企业的卫生

保健工作在预防为主的方针指导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

发展过程 , 大型企业中以职工医院为主体的三级卫生

保健网已初具规模 ; 中型企业中已设置人员负责卫生

保健工作 ; 小型企业也相继配备兼职人员开展一般性

的卫生保健工作。

2. 1　沈阳地区厂矿企业卫生保健机构设置及工作现

状

选择了不同行业 、不同规模的厂矿企业 80个 , 其

中大型企业 11个、中型企业 40个、小型企业 29个。80

个企业中共有职工 185 828人 , 其中生产工人 88 438

人 , 接触有害作业工人 55 520人。

2. 1. 1　厂矿企业卫生保健机构和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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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调查的 80个企业中 ,由生产厂长主抓卫生保健

工作的企业 25个 , 占 31% ; 由后勤厂 (矿 )长主抓的

49个 , 占 61% ; 由其他领导主抓的 6个占 8%。归厂

安技部门主抓卫生保健工作的企业 15个 ,占 19% ;归

职工医院的 50个 , 占 63% ; 归办公室的 2个 ,占 2% ;

归其他部门的 13个 ,占 16%。这种组织领导关系的复

杂局面 ,导致了企业的卫生保健工作处于 “三不管”状

态。

2. 1. 2　厂矿企业卫生保健工作开展情况

按照初级卫生保健规定的工作内容 , 70%的企业

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是计划生育、 职工定期健康检查

及作业条件的改善 ; 6%的企业对急慢性传染病及职业

病和慢性病的防治也较重视。 最薄弱的工作是改善食

品卫生与营养、组织和实施计划免疫、培训车间卫生人

员及保证安全卫生用水等。上述调查结果提示 ,对厂矿

企业的卫生保健工作可否根据企业的特点 , 规定相应

的工作内容 , 不必一成不变。

2. 1. 3　卫生保健资源与利用

本次调查的 80个企业中共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

2 646人 ,病床 2 657张。卫生专业人员与服务人口比为

14. 3%。每千名职工拥有病床 14张 , 均高于全国平均

水平。 卫生专业人员中卫生保健医生与临床医生之比

为 1∶ 7。 70%以上的卫生专业人员受过正规的卫生医

学教育。在技术职称结构中主任 (副主任 )医师与主治

(管 ) 医师、 医师、 医士之比为 1∶ 4. 5∶ 6. 6∶ 6。

在 80个企业中用于卫生医疗设备的投资 2 489万

元 , 其中用于医疗设备投资 2 314万元 ; 而用于卫生保

健所需设备投资为 161万元 ; 约为医疗设备投资的

6%左右。

上述结果表明 , 尽管企业中千名职工拥有卫生人

员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, 但实际用于完成初级卫生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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